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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7-115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合作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一）本次三方拟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属于意

向性协议，未涉及具体项目，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存在进一

步细化沟通的可能性,包括合资公司的设立及运作等。本协议的签署对阳光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阳光城”）2017 年度的经营业

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因阳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

本次合作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拟签署《合作协议》构成关联交易。鉴于《合

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未涉及具体合作事宜，尚需各方共同协商后确定，

公司将对《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 合作情况概述 

近期，公司与阳光控股、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电影学院”）三方将依

托自身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合作发展影视产业及特色小镇项目，开展影视全产业链

合作及影视园区建设等经营事项。三方本着平等、互赢、合作互利的原则，共同拟

签署《合作协议》，并约定之三方战略合作关系有效期为10年，到期后各方本着友

好协商的原则，终止《合作协议》或共同约定后续合作内容。 

 

二、 签署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上述战略合作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

的事前认可，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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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因阳光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本次合作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拟签署《合

作协议》构成关联交易。鉴于《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未涉及具体合作事宜，

尚需各方共同协商后确定，公司将对《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电影学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4号 

电影学院是中国唯一、亚洲最大、世界知名的电影专业高等院校，是北京市主

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教育部重点支持建设的艺术院校。 

 

（二）阳光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68号 

阳光控股是拥有阳光金控集团、阳光教育集团、阳光医疗集团、阳光物产集团、

阳光城集团等五大产业的大型投资控股集团，并将为本协议约定的合作事项提供各

类资源整合。 

 

四、 拟签署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电影学院同意公司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并履行副理事长职

责和义务。公司接受北京电影学院理事会章程，履行副理事长单位职责。本着平等、

互赢、合作互利的原则共同拟签署《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北京电影学院 

乙方：阳光控股有限公司 

丙方：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甲、乙、丙三方共建“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人才培训基地”和“北京

电影学院产学研创作实践基地”，包括但不限于继续教育、职业培训、组建影视新

媒体学院等；人才培训和教学实践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编剧、导演、制片、摄影、影

视特效制作等内容；甲方将提供师资资源和办学指导。 

（二）甲、乙、丙三方开展全方位产业合作，共建“青年电影制片厂影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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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该中心作为甲方所属青年电影制片厂等校办支柱企业的影片拍摄、影视特

效和后期加工等影视项目制作区。 

（三）甲、乙、丙三方开展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电视节目的投资、发行、

拍摄、制作等。 

（四）甲、乙、丙三方联合打造中国的“奥斯卡奖”（电影学院奖）。 

（五）甲、乙、丙三方围绕北京电影学院在校优秀学生、社会优秀影视人才开

展人才孵化、人才经纪、IP运营等方面工作。  

（六）甲、乙、丙三方围绕北京电影学院教师、理事会、校友会等资源展开合

作，通过整合北影人才资源，共同促进多元化合作和产业落地,共同组建电影节和电

影论坛等活动。  

（七）在自愿的前提下，甲、乙、丙三方共同发起组建影视产业基金。该基金

主要整合相关电影产业资源，扶持青年电影人才创业，培养优秀青年导演、演员、

剧本以及国际化合作。  

（八）甲、乙、丙三方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开展线上线下的影视项目合作。  

（九）甲、乙、丙三方围绕北京电影学院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孵化等领域展开

合作，共同打造人才孵化+产业化的影视全产业链，实现“创作-项目孵化-企业发展”

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十）甲、乙、丙三方同意通过“影视小镇”的产业概念及新型园区运营模式，

合作申报、启动特色小镇项目。 

（十一）甲方指定青年电影制片厂与丙方共同出资设立新项目公司落实履行协

议中的相关内容，项目公司名称暂定为“北影阳光有限公司”（以工商管理部门核

定为准），注册资金1亿元，甲方指定青年电影制片厂占项目公司30%股份，丙方占

项目公司70%股份，由甲方指定人员出任总裁职务，由丙方指定人员出任董事长职务。

以上设立新公司具体事宜，由甲、丙双方指定公司另以协议约定。 

 

五、 本次合作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公司与阳光控股、电影学院拟签署《合作协议》将为本公司先期以环北京、

大福建等区域为起点，在全国核心一、二线城市范围内，通过模式复制及产业联动，

发展启动10个以上影视小镇项目。项目着力发展特色产业、住宅配套、绿色生态等

板块，争取获取国家级PPP示范项目立项；项目将打造成为集影视娱乐、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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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商业休闲、生活居住于一体的国家级示范小镇。 

本次三方拟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具体合作事宜尚需各方共同

协商确定，并以最终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因为未涉及具体项目，协议相关约定付

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存在进一步细化沟通的可能性,包括合资公司的设立及运作等。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17年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 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阳光城与阳光控股、电影学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 




